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事项编码
9900-A-04723-140623 

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适用范围
自然人和法人 
设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十二条 第五十五条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年修正本） 第十二条 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五十五条 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的变更，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2、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  第十二条  2.【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 第十二条第五项、第六项：设立民办学校按照下列权限审批： （五）初级中学、初等职业学校，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但市辖区范围内的初级中学、初等职业学校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六）小学、幼儿园和初等文化教育培训机构，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办理条件
1、 举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举办民办学校的个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 

2、 设立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当地教育发展的需求，具备教育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符合当地民办学校设置标准。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

3、 有相应规模的生源和办学需求；有组织机构和章程；有合格教师；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申办材料      

1.举办者的姓名、住址或者名称、地址  必  复印件3份   举办单位、举办人    

2.学校申办报告    原件3份   申报单位或申报人    

3.学校章程    原件3份   申报单位或申报人    

4.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复印件3份       

5.拟聘教师的资格证明材料（学历证、教师资格证、身份证）     复印件3份      

6.拟聘校长的资格证明材料（身份证、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     复印件3份   举办单位、举办人    

7.拟聘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材料（身份证、学历证、会计资格证、职称证）   复印件3份   举办单位、举办人    

8.学校用地、校舍房产权或租赁证明材料（学校土地证、校舍产权证或租赁合同）     复印件3份   申报单位或申报人，住建局  学校用地、校舍房产权或租赁证明材料（学校土地证、校舍产权证或租赁合同），有关部门出具的房屋质检安全合格证和消防部门、卫生部门出具的符合安全要求证明材料。   

9.筹设批准书、筹设情况报告    原件1份  复印件2份   教育行政部门    

10.学校各种管理制度、设施设备、清单和教学计划    复印件1份   申报单位或申报人    

11.风险保证金缴纳凭证    复印件3份   申报单位或申报人    

12.办学审批表     原件3份  复印件3份   申报单位或申报人    

13.学校党组织建设文件     复印件3份   举办单位、举办人

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考察论证，提出考察论证意见。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办理时限
 90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咨询方式
窗口/股室咨询 

监督投诉渠道
0349-5965088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办理流程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事项编码
9900-A-04634-140623 
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适用范围
自然人和法人 
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年6月29日主席令第65号，2012年12月28日予以修改）第五十七条：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经许可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6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第二条：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申请受理、审查批准以及相关的监督检查等，适用本办法。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确定的许可管辖分工，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工作以及相应的监督检查。 
办理条件
1、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200万元

2、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3、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4、有规范的公司名称且主营业务是劳务派遣或人力资源 
申办材料
（一）成立登记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2.营业执照复印件；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验看原件)；4.公司章程（工商部门调档复印件）；5.验资机构出具带条形码的验资报告或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验看原件）（要求：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200万元）6.经营场所的使用证明（验看原件，无偿使用的办公场所应提交无偿使用证明和房产证明；有偿使用的办公场所应提交租期不少于两年的租赁协议和房产证明）（要求：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应与开展业务相适应。劳务派遣单位500人以下的，应当有一处使用面积不小于50平方米，且具备日常办公、接待、档案保管等功能的办公场所；劳务派遣单位500-2000人，办公场所50-100平方米；劳动派遣单位2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的，办公场所150平方米以上；劳动派遣单位5000人以上的，按人数增加情况相应增加办公场所面积）；7.办公设施清单；8.劳务派遣管理制度（内容包括：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纪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规章制度）；9.拟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样本。

（二）许可延续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
2.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3.近三年的劳务派遣经营情况；

要求：⑴三年经营收入和利润情况；⑵三年间被派遣劳动者人数以及订立劳动合同情况,当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数；⑶三年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人数以及支付经济补偿情况；⑷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情况（人数、金额）；⑸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以及缴纳社会保险情况（参保人数、参保金额）；⑹用工单位执行劳务派遣协议以及履行法定义务情况；⑺劳动争议仲裁、诉讼案件发生数量及裁决执行情况；⑻重大群体性事件处置情况；⑼是否每年3月底之前向许可机关提交上一年度的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⑽三年内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

注：劳务派遣单位应在许可有效期届满30日前（60日至30日之间）提出延续许可申请。
（三）公司名称变更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
2.《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件复印件（可采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
3.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4.董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四）住所变更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
2.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3.董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4.服务机构经营场所产权、使用权或合法的租赁证明原件复印件（可采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

要求：⑴无偿使用的办公场所应提交无偿使用证明和房产证明；有偿使用的办公场所应提交租期不少于一年的租赁协议和房产证明；⑵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应与开展业务相适应。劳务派遣单位500人以下的，应当有一处使用面积不小于50平方米，且具备日常办公、接待、档案保管等功能的办公场所；劳务派遣单位500-2000人，办公场所50-100平方米；劳动派遣单位2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的，办公场所150平方米以上；劳动派遣单位5000人以上的，按人数增加情况相应增加办公场所面积。

（五）法定代表人变更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
2.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3.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身份证复印件（验看原件）；
    4.董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5.验资机构出具带条形码的验资报告或财务审计报告原件复印件（股东变更的提供财务审计报告）。
要求：股东全部发生变更的，需提供近三年经营情况报告和变更时新旧法人签订的变更协议书；变更前从事过劳务派遣经营业务的，双方必须把原有业务交接清楚并提供交接时新旧法人签字的书面情况汇报以及承诺书。
    （六）注册资本金变更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
2.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3.董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4.验资机构出具带条形码的验资报告或财务审计报告原件复印件（股东变更的提供财务审计报告）。

要求：实缴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200万元。
（七）注销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
2.董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3.近三年的劳务派遣经营情况；

要求：⑴三年经营收入和利润情况；⑵三年间被派遣劳动者人数以及订立劳动合同情况,当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数；⑶三年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人数以及支付经济补偿情况；⑷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情况（人数、金额）；⑸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以及缴纳社会保险情况（参保人数、参保金额）；⑹用工单位执行劳务派遣协议以及履行法定义务情况；⑺劳动争议仲裁、诉讼案件发生数量及裁决执行情况；⑻重大群体性事件处置情况；⑼是否每年3月底之前向许可机关提交上一年度的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⑽三年内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 
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考察论证，提出考察论证意见。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咨询方式
窗口/股室咨询 

监督投诉渠道
0349-5965088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办理流程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事项编码
9900-A-04627-140623 
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适用范围
法人 
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规定：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后，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未经依法许可和登记的机构，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应当依法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办理条件
1、有规范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称且主营业务是人力资源;

2、有符合开展人力资源服务的业务范围;

3、有健全的工作章程和管理制度

4、有与业务开展相适应的固定场所、设施设备等

5、有一定数量并具备相应人力资源服务资格要求的专职工作人员

6、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申办材料
    （一）成立登记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申请书》；2.营业执照复印件（验看原件）；3.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的基本情况；4.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验看原件）；5.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章程（内部调档复印件）；6.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制度；7.专职工作人员个人情况登记表、从业资格证、毕业证、身份证等证件材料复印件（验看原件）；8. 服务机构场所产权、使用权或合法的租赁证明复印件（验看原件）；

（二）许可延续
1.《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申请书》；
2.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正、副本）；
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在许可有效期届满30日前（60日至30日之间）提出延续许可。
（三）公司名称变更
1.《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申请书》；
2.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正、副本）；
3.董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四）地址变更
    1.《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申请书》；
2.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正、副本）；
    3.董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4.服务机构经营场所产权、使用权或合法的租赁证明原件复印件（可采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
    （五）法定代表人变更
    1.《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申请书》；
2.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服务机构新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
4.董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注：变更前从事过人力资源经营业务的，新旧法定代表人双方必须把原有业务交接清楚并提供交接时新旧法人签字的书面情况汇报以及承诺书。
    （六）服务范围变更
1.《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申请书》；
2.涉及变更服务范围的相关材料；
3.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七）终止业务
1.《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申请书》；
2.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董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4.公司成立以来的经营情况等。 
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考察论证，提出考察论证意见。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咨询方式
窗口/股室咨询 

监督投诉渠道
0349-5965088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办理流程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事项编码
9900-A-00020-140623 

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适用范围
自然人和法人 
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12月28日主席令第80号，2013年6月29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第五十三条：民办学校的分立、合并，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第五十四条：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第五十五条：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的变更，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办理条件
举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符合《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置标准》 
申办材料
（一）成立登记
    1、《山西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审批表》；
2、申办报告；
要求：包括举办者、培养目标（技能人才）、办学规模（招生数量）、办学层次（初中高级）、办学形式（招生对象和学习期限）、办学条件（场地、设施设备、师资、生源、就业等）以及内部管理体制、经费筹措与使用等。
3.学校章程；
要求：包括学校的名称、地址；办学宗旨、规模、层次、形式等；学校资产的数额、来源、性质等；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产生办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出资人是否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章程修改程序。
    4.申请人、举办者基本情况（含名称、地址及相关材料）；
5.学校资产数额、来源、性质等及有效证明文件，并载明产权（举办者应有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设立的学校资产应达到20万元以上，其中流动资金不低于10万元）；

6.属捐赠性质的校产须提供捐赠协议，载明捐赠人姓名、捐赠数额、用途、管理方法（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7.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8.培训学校组织机构，拟任校长、主要行政负责人、专任教师、拟聘兼职教师花名册及学历资格证明复印件（可采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
要求1：培训学校应配备专职校长。校长具有大专以上文化及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三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熟悉国家职业培训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应根据办学规模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教学管理人员。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及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三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应配备从事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的相关人员。财务管理人员应具有财会人员资格证书；
要求2：应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的专兼职教师队伍。专职教师一般不少于教师总数的1/4，每个培训专业（职业、工种）至少配备2名以上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上岗资格。
9.各项管理制度；
要求：包括办学章程与发展规划、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财务及卫生安全管理、设备管理等项制度。
10.培训学校发展规划；
11.办学场地证明文件复印件（可采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
要求：包括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等校舍使用证明文件，租赁校舍的须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协议，租期不少于三年。理论教学场所面积不低于300米，另应有必要的实习、实训场地和办公场地。近半年内应急、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
12.与组织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学生校园生活所需的各类建筑面积及环境情况说明；
13.拟开设职业（工种、专业）的职业标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
要求：培训学校应具有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应的教学（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应符合国家职业标准；
14.与开设培训职业（工种）相适应的实验、实训设备明细；
要求：培训学校应具有满足教学和技能训练需要的教学、实习、实验设施和设备，有满足教学和实习工位。
15.联合办学的应提供联合办学协议；
16.首次提取20万元风险保证金，存缴到指定银行。
（二）许可延续
    1.《山西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延续申请表》；
    2.最近年度年检合格的法人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可采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
3.最近年度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复印件（可采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

4.收费备案表；
5.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最近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
6.办公、培训和实习场所证明原件复印件。自有场地的培训学校，应出具场地产权证明，租赁或借用场地的须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租借协议。
（三）法定代表人变更
1.变更申请（变更原因、新法定代表人情况介绍）；
2.涉及变更内容的董事（理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3.《办学许可证》正本、副本原件。
（四）举办者变更
1.变更举办者申请报告（说明变更原因）；
    2.涉及举办者变更内容的董事（理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3.拟变更的举办者营业执照、登记证书等材料（可采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
    4.新的举办者出具，并经新举办者主管部门同意接收学校的书面报告；
    5.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清算报告，财务清算情况需符合设立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条件；
    6.《办学许可证》正本、副本原件。
（五）校长变更
1.变更校长申请（说明变更原因）；
    2.涉及变更内容的董事（理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3.《山西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审核表》；
    4.《办学许可证》正本、副本原件。
（六）地址变更
1.变更申请（说明变更原因）；
2.涉及变更内容的董事（理事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
3.新地址证明材料（可采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
包括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等校舍使用证明文件，租赁校舍的须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协议，租期不少于三年。理论教学场所面积不低于300米，另应有必要的实习、实训场地和办公场地。近半年内消防应急部门出具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
4.《办学许可证》正本、副本原件。
（七）名称变更
1.变更申请（说明变更原因）；
2.《办学许可证》正本、副本原件。
（八）培训职业（工种、专业）变更
1.变更申请报告（说明变更原因）；
    2.拟开设的职业（工种、专业）及教学计划；
3.与开设培训职业（工种）相适应的实验、实训设备明细；
4.师资队伍情况；
5.《办学许可证》正本、副本原件。
（九）终止办学
1.终止办学申请（说明终止原因）；
2.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清算报告；
3.《办学许可证》正本、副本原件。
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考察论证，提出考察论证意见。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办理时限
 90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咨询方式
窗口/股室咨询 

监督投诉渠道
0349-5965088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办理流程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事项编码
9900-A-04400-140623

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适用范围
自然人和法人 
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八条第二款慈善组织可以采取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六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 第七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 
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单位）。第九条 全国性的社会团体，由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地方性的社会团体，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 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筹备期间不得开展筹备以外的活动。 
十八条 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社会团体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第二十一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一）完成社会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的；（二）自行解散的；（三）分立、合并的；（四）由于其他原因终止的。 
办理条件
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

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

有固定的住所;

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有10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有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

六、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八、申办材料
（一）成立登记

1.名称核准通知书； 

2. 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3.成立申请书； 

4.章程； 

5.场所使用权证明； 

6.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签到表、全景照、会议纪要)； 

7.党组织情况； 

8.验资证明；

9.社团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制度、会费收取管理办法）；

10.捐赠承诺书；

11.相关表格（法人登记表、章程核准表、法定代表人登记表、主要负责人登记表、办事机构备案表、账户备案表）
（二）变更
1.《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 

2.《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及新章程 

3.社会团体登记证书正副本 

4.业管单位批复
5.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签到表、全景照、会议纪要)
6. 与变更事项相应的其他材料：住所变更提供新住所使用权证明，原始资金数额变更提供变更后验资报告，法定代表人变更提供《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原法定代表人任期内的财务审计报告书（若拟任的法定代表人是新增理事，须一并办理理事备案手续） 

注销

    1.注销申请书2.注销申请表 3.财务清算报告书 4.注销会议（包括全景照、签到表、会议纪要）5.注销公告6.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注销的文件7.财务凭证（银行和税务注销凭证）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考察论证，提出考察论证意见。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办理时限
 60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咨询方式
窗口/股室咨询 

监督投诉渠道
0349-5965088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办理流程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社会团体修改章程核准 
事项编码
9900-A-04500-140623 

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适用范围
法人 
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八条第二款 慈善组织可以采取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六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单位)。第七条 全国性的社会团体，由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地方性的社会团体，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第九条 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筹备期间不得开展筹备以外的活动。
办理条件
⑴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 ⑵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 ⑶有固定的住所; ⑷ 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⑸ 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有10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有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 ⑹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申办材料
1.《 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 

2.新章程

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考察论证，提出考察论证意见。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咨询方式
窗口/股室咨询 

监督投诉渠道
0349-5965088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办理流程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事项编码
9900-A-04600-140623 
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适用范围
自然人和法人 
设立依据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号）第五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 理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 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 业务范围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 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单 位）。第十一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 当自收到成立登记申请的全部有效 文件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准予登记 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 
第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 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 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 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变更登记。民办非企业单 位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 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 日内， 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第十六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自行解散的，分立、合 

并的，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需要注销登记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应当在业 

务主管单位和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清算期间，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十七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应当自完成清算之日起15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办理注 

销登记，须提交注销登记申请书、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文件和清算报告。 

登记管理机关准予注销登记的，发给注销证明文件，收缴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办理条件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申请条件 

①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②有规范的名称、必要的组织机构； ③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 ④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 ⑤有必要的场所 
申办材料
（一）成立登记
1.名称核准通知书； 

2. 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3.成立申请书； 

4.章程； 

5.场所使用权证明； 

6.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签到表、全景照、会议纪要)； 

7.党组织情况； 

8.验资证明；

9.社团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制度、会费收取管理办法）；

10.捐赠承诺书；

11.相关表格（法人登记表、章程核准表、法定代表人登记表、主要负责人登记表、办事机构备案表、账户备案表）
（二）变更登记
1《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表》 

2《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及新章程 

3.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 

4.业管单位批复
5.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签到表、全景照、会议纪要)
6.与变更事项相应的其他材料：住所变更提供新住所使用权证明，原始资金数额变更提供变更后验资报告，法定代表人变更提供《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原法定代表人任期内的财务审计报告书（若拟任的法定代表人是新增理事，须一并办理理事备案手续） 

（三）注销登记
 1.注销申请书2.注销申请表 3.财务清算报告书 4.注销会议（包括全景照、签到表、会议纪要）5.注销公告6.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注销的文件7.财务凭证（银行和税务注销凭证） 
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考察论证，提出考察论证意见。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办理时限
 60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咨询方式
窗口/股室咨询 

监督投诉渠道
0349-5965088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办理流程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核准 
事项编码
9900-A-04700-140623

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适用范围
法人 
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第八条第二款 慈善 组织可以采取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第五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国 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业务范围内民办非企业单 位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 业务主管单位）。 第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 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 日内， 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办理条件
业务主管单位同意。 
申办材料
1.《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 

2.新章程  
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考察论证，提出考察论证意见。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办理时限
60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咨询方式
窗口/股室咨询 

监督投诉渠道
0349-5965088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办理流程

